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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慧技術對學術倫理的影響及因應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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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23 日 

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理和增進人類知識的重要過程。它的方式是在現

有有限的知識基礎上，探索未知的新知識。學術倫理是學術社群的自律

規範，是科學研究的重要基礎。其目的是確保科學研究過程的合適性，

提高研究成果的品質，培育良好的研究文化，並累積人類知識，推動文

明不斷向前發展。 

在知識發展的過程中，若能有良好的工具協助，確實可以增進學習

和研究的效率。例如，透過人工智慧科技輔助工具協助整理已有的資訊，

可以加速研究的進行和發表，促進科學的開放性（open science），進而

創造新的知識。因此，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看待這些新科技的發展。 

然而，人工智慧科技例如 ChatGPT 作為學習及研究的輔助工具，雖

可提供即時的資料蒐集及彙整，或可減輕資料查找及整理的工作，但

ChatGPT 的設計類似接話程式，不會檢查資料的真假優劣、不提供資料

的來源及引用，也缺乏科學邏輯的論述，這可能背離了科學研究實是求

真的精神，也違背是站在前人的研究上，往前邁進創新的本質，此些特

質將無助於科學研究的發展。 

所以，在思考人工智慧科技應用於研究的各階段，我們或許應考量

以下情況： 
（一） 知識建構的歷程：科學研究是在已知的知識上，探索無限的未

知。研究者應該要內化既有的知識，才能從中產生新的知識與

創見，這是機器無法取代人類的。 
（二） 學術研究的課責性：研究者可透過人工智慧輔助科技改善工作

效率，但也要考量由人工智慧協助的侷限性與查找資料的真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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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而研究者應對自己的研究行為與產出負全部責任。 
（三） 學術研究的透明性：學術研究上最重要的考量是揭露所有過程、

步驟、資料來源、協力單位等。但如果有應用到人工智慧輔助

科技，是否需要揭露、如何揭露，需要進一步考量，也需要凝

聚學界共識才能擬定相關指引。  
（四） 學術著作權的疑慮：著作權法鼓勵科技的創新及利用，所以人

工智慧科技工具的創新利用，基本上不會違反著作權。因為系

統不是人，所以不能主張著作權保護；其開發公司雖然理論上

可以主張著作權，但應該不會主張，因為開發公司不知道使用

者會如何應用這些資訊。但是，因為此技術使用了網路上的資

料，擁有這些資料的著作人有可能主張其智財權。  
（五） 網路資料庫的重要性：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不只要確保資料庫

的品質，還需要人類老師不停地訓練其判斷能力。人工智慧生

成 的 技 術 為 RLHF （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
Feedback），由系統產生使用者提問後，由人類老師幫 AI 打分

數，給予回饋，才能越發精準與完備。  
（六） 科技的侷限性：人工智慧技術已經發展一陣子了，例如下圍棋

的AlphaGo、改影像的Deepfake（深偽技術）、繪圖的Midjourney，
這些都是人工智慧科技發展的應用，使用者應該要認知任何科

技都有其優點與侷限性。以 ChatGPT 為例，其資料整合能力很

強大，但資訊的更新性（資料庫僅到 2021）和正確性無法確認，

因此在使用上需做資訊的驗證。現今 ChatGPT 比較像是文字編

修或資料統整的工作，不善於產生新的知識與學術發現。 
結論 

隨著科技工具越來越便利，我們應考慮研究者的之核心能力培養，

例如面對人工智慧工具時，應該擁有更高階的專業能力，以便問適切的

問題與追問的能力、對網路資訊有驗證、批判的能力，以便善用人工智

慧工具去創造新的知識。本學會共識會議立場為：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接

受新科技的發展、瞭解新科技的侷限與應用，才能善用科技工具增進研



3 
 

發量能。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制定相關規範時，需以多面向的觀點進行

討論與溝通，以訂立使用相關的立場、政策與規範，說明可用或禁用的

情境，並落實於研究者日常研究工作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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